附件2

《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培育建设工作方案》

起草说明

任务由来

2024年10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关于分级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部省联动，分级推进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建设工作，到2027年，初步构建品质至上、特色鲜明、产文融合的品牌体系，着力培育千件文化内涵丰富，全球认可度高的优质品牌。《通知》明确：一要分级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要求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制定本地区实施方案，聚焦消费品产业特色优势，深入挖掘自主创新、品质高端、信誉良好的消费品牌，加快培育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和优质品牌，积极构建本地区消费名品名录，定期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择优推荐。二要分类构建中国消费名品体系。从历史经典、时代优品、潮流新锐三个维度，构建以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为主体的中国消费名品体系。
为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分级分类打造中国消费名品工作部署，加大力度培育我省区域特色优势消费品产业，打造优质消费品牌，以品牌建设推动我省消费品工业向高端化发展，参考工业和信息化部《通知》要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特制定了《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培育建设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征求了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工作方案》的意见并做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二、《工作方案》主要内容

（一）品牌分类与国家衔接

为做好与工业与信息化部中国消费名品建设工作的衔接，我省消费名品资源库的建设延续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品牌分类原则，即从历史经典、时代优品、潮流新锐三个维度，构建以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为主体的消费名品体系。企业品牌分为历史经典、时代优品、潮流新锐三类，其中，历史经典注重历史文化底蕴，是历史悠久、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经典品牌；时代优品注重产品竞争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质量过硬、美誉度高，在人民群众中影响深远的优质品牌；潮流新锐注重创意设计，是近年来出现的引领时代消费潮流的新兴品牌。区域品牌是产业特色鲜明、地域标识明显、行业认可度较高的地方优势品牌。

（二）《工作方案》框架
《工作方案》由总体要求、申报条件、申报遴选入库工作程序、培育建设要求四部分正文内容和申报表单、评价表单构成，力求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培育建设工作公开透明，有的放矢，促进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企业等相关单位积极参与该工作，打造具有较强国内外影响力的消费品牌，有效扩大我省消费品牌影响力。

1.总体要求。该部分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其中，基本原则部分强调了品牌建设的市场主导作用，明确创新和质量的关系，突出地方特色和区域协同发展等原则。

2.申报条件。该部分分别就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申报的条件进行了规定，除必须满足的申报主体资格要求外，还从产品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力、文化赋能力等方面明确了各类品牌申报所需满足的条件。

3.申报遴选入库工作程序。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按照申报单位自荐，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初审，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有关部门复核、公示、公布的程序进行。

4.培育建设要求。针对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入库品牌管理，后续政策支持等提出了措施。

三、评价体系

为确保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遴选入库公开透明，且方便申报单位有的放矢地提供相关材料，《工作方案》将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入库评价体系一并公布。
（一）评价体系构建规则

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入库评价体系按照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制定评价指标。企业品牌按照历史经典、时代优品、潮流新锐三类品牌的各自特点，从基本条件（企业营收、利润，资质等）、产品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力、文化赋能力构建五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和25个具体评价内容的评价体系进行评判。其中历史经典突出其品牌影响力和文化赋能力方面成效，时代优品突出基本经济指标（营收利润）和市场竞争力，潮流新锐则突出创新和设计能力。区域品牌则从技术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力、文化赋能力四大方面16个指标评价区域产业集群品牌建设成效。
（二）评价原则

综合评价将按照以下三个原则进行：一是行业内部比较原则。消费品工业门类庞杂，包含轻工、纺织、医药、食品等工业产业，不同产业发展模式差异大，不同的产业无法进行比较。为科学客观评价品牌建设成效，企业品牌的评价，将在各自产业领域进行比较评价，即食品类品牌与食品类品牌进行比较，纺织品牌与纺织品牌进行比较。二是优中选优原则。每次遴选，将选取不同行业评审得分前30%的的品牌作为拟入库品牌名单。三是区域平衡原则。考虑珠三角地区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两个区域企业规模、市场竞争力等存在差异，结合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发展县域优势产业的工作要求，必要时，适当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企业品牌、区域品牌建设倾斜。


